
參、學雜費與就學輔助資訊 
3.1 學雜費與就學輔助資訊 

 

本校學雜費收取之標準係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及本校「學雜費審議委員

會設置要點」規定辦理，報教育部備查後，依規定公告於本校首頁。 

 學雜費公開路徑及網址如下： 
 路徑：逢甲大學首頁/認識逢甲/行政單位/財務處/學雜費專區/收費及退費標準/學雜費收

費標準 
 網址：https://fcuinfo.fcu.edu.tw/  

  



表4.17 逢甲大學 110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 
 

 



 



 

 



圖 4.14 及表 4.18 為 109 學年度各學院學雜費收入分佈圖及各學院學雜費收入明細表，各學院

學雜費占本校總收入比率分別為商學院 24.1%、工科院 24.0%、建設學院 12.4%、建築專業學院

4.6%、資電學院 17.9%、人文社會學院 3.6%、金融學院 6.9%、經營管理學院 2.7%、國科管院 3.4%、

以及通識教育中心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 0.2%。 

表4.18 109 學年度各學院學雜費收入明細表 
學院 學雜費收入(元) 佔學雜費收入% 

商學院 516,524,805 24.1% 
工學院 514,931,912 24.0% 
建設學院 266,229,994 12.4% 
建築專業學院 98,509,545 4.6% 
資電學院 383,160,091 17.9% 
人文社會學院 78,114,871 3.6% 
金融學院 148,788,008 6.9% 
經營管理學院 58,019,232 2.7% 
國科管院 73,563,155 3.4% 
通識教育中心 4,452,034 0.2% 

合計 2,142,293,647 100.0% 
 

 

 
圖4.14 109 學年度各學院學雜費收入分佈圖 

本校 109 學年度全校學生總數約 20,481 人，大學部人數約佔 82%、研究生人數佔約 14%、進

修學士班約佔 4%。依大專校院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構表之教學成本(直接教學成本=教學研究及訓

輔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獎助學金支出+圖書)為計算基礎，表 4.19 為本校 107 至 109 學年度教學成

本明細表，以 109 學年度為例學雜費收入為 21.42 億，佔教學成本 24.42 億之約 80%，顯見本校投

入教學成本高於學雜費收入，不足部份由學校另籌經費支應。 

表4.19   107 至 109 學年度教學成本明細表 
單位:元 

科目名稱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行政管理支出       330,470,316       328,413,119 330,712,325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2,109,404,601    2,118,794,598 2,069,066,864 

獎助學金支出       286,618,214       282,663,370 299,376,621 

圖書 58,283,003 61,501,035 47,684,083 

教學成本合計          2,784,776,134       2,791,372,122       2,746,839,893 

學雜費收入 2,105,684,551 2,093,917,394 2,142,293,647 

表 4.20 為進一步將全校教學成本細分至學院之 109 學年度各學院教學成本明細表，本校教學

成本支出分直接成本及間接成本二類，直接成本係指可以直接歸屬各院院之人事費、業務費、維護

費及獎助學金支出。間接成本係指由行政單位統籌分攤至各院之支出。其中其他教學單位指教務

處、學務處、研發處、資訊處、國際處、體育處、圖書館、校輔處、通識中心(全校通識課程)、綠

能中心之支出，行政單位指校長室、總務處、財務處、人資處、秘書處、環安中心之支出。可直接

歸屬於院之直接成本 109 學年度約為 16.82 億元，其餘共同成本透過分攤至各院之間接成本約為

10.46 億元，總教學成本約為 27.29 億元。

商學院

24%

工科院

24%

建設學院

12%

建築專業

學院

5%

資電學院

18%

人社學院

4%

金融學院

7%

經管學院

3%
國科管院

3%

通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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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108 學年度各學院教學成本明細表            
單位:元 

科目名稱 商學院 工科院 建設學院 建築專業學院 資電學院 人文學院 金融學院 經管學院 國科管院 
通識教育

中心 
合計 

一、直接成本(院)  

教學-人事費 248,881,218 308,296,948 148,806,389 53,796,688 196,331,704 77,190,370 66,440,491 17,834,653 19,849,444 2,215,918 1,139,643,823 

教學-業務費 47,800,225 54,935,668 36,416,284 9,934,856 41,889,586 16,516,225 14,197,275 14,064,590 8,158,656 971,866 244,885,231 

教學-維護費 1,641,717 1,269,283 1,496,563 2,631,661 860,330 614,461 75,289 370,269 18,965 184,938 9,163,476 

教學-獎學金 10,075,181 8,996,346 6,230,959 2,064,750 6,348,243 1,686,940 2,693,280 0 2,504,370 1,455,999 42,056,068 

教學-助學金 70,436,270 64,258,644 29,694,231 6,877,529 38,521,157 14,629,905 19,467,113 527,906 1,889,952 10,460 246,313,167 

小計 378,834,611 437,756,889 222,644,426 75,305,484 283,951,020 110,637,901 102,873,448 32,797,418 32,421,387 4,839,181 1,682,061,765 

二、間接成本(分攤)  

教學-圖書 11,229,043 11,078,203 6,946,171 1,847,628 8,213,657 2,502,398 3,347,193 1,125,361 1,051,071 343,358 47,684,083 

教學-退休撫卹 13,226,923 16,989,106 8,707,116 2,535,965 11,142,202 4,234,383 3,652,039 208,634 524,411 111,081 61,331,860 

教學-折舊及攤銷 33,712,011 82,988,033 21,901,980 11,774,875 40,649,038 6,005,120 9,035,259 3,005,417 5,902,687 236,808 215,211,228 

教學-其他教學單位 96,158,215 95,879,032 49,574,724 18,346,237 71,350,910 14,557,340 27,718,772 11,608,327 13,679,912 837,546 399,711,015 

行政管理支出 79,734,742 79,503,243 41,107,542 15,212,767 59,164,435 12,071,000 22,984,507 9,262,304 11,343,433 694,496 331,078,469 

小計 234,060,934 286,437,617 128,237,533 49,717,472 182,306,585 39,370,241 66,737,770 25,210,043 32,501,514 2,223,289 1,046,802,998 

三、教學成本合計 612,895,545 724,194,506 350,881,959 125,022,956 466,257,605 150,008,142 169,611,218 58,007,461 64,922,901 7,062,470 2,728,864,763 

說明： 
    1.教學成本=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獎助學金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圖書。（不含圖書報廢） 
    2.教學成本係決算數，除可歸屬各學院直接成本外，其餘均依比率分攤。 
    3.學生人數係依 108 學年度下學期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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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為 109 學年度各學院學雜費收費標準占每生成本明細表及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之 109 學年度各學院學雜費收費標準占每生成本比

率。全校各學院比率均低於 100%，顯示本校除將學生學雜費全數投入教學外，另自籌相當經費投入學生教育資源。 

表4.21  109 學年度各學院學雜費收費標準占每生成本明細表       
單位:元 

科目名稱 商學院 工科院 建設學院 建築專業學院 資電學院 人文學院 金融學院 經管學院 國科管院 通識教育中心 合計 

教學成本合計 612,895,545 724,194,506 350,881,959 125,022,956 466,257,605 150,008,142 169,611,218 58,007,461 64,922,901 7,062,470 2,728,864,763 

每生年學雜費 95,640 109,940 102,790 120,930 109,940 94,160 95,640 166,860 150,000 95,640 104,720 

學生數 5,399 4,797 2,711 871 3,585 881 1519 343 337 38 20,481 

每生年成本 113,520 150,968 129,429 143,540 130,058 170,270 111,660 169,118 192,650 185,854 133,239 

每生年學雜費占

每生年成本% 
84% 73% 79% 84% 85% 55% 86% 99% 78% 51% 79% 

 

 
圖4.15 109 學年度各學院學雜費收費標準占每生成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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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宿舍獲教育部指定為全國大專院校『住宿示範觀摩』學校。本校 109 學年度學生宿

舍區分校內宿舍與包租宿舍兩種，共計提供 5,643 個床位。校內宿舍座落於福星校區，計有男生

宿舍兩棟及女生宿舍兩棟，主要為四人雅房，另有逢甲學舍及精采學舍的家庭式宿舍及單、雙、

四人套房，共計 3,338 個床位；本校另包租台逢學園、寶贊大樓及翰林學園等三棟大樓(分為單、

雙、三至四人套房)作為學生宿舍，計 2,305 個床位，提供學生優良的住宿環境及多元的住宿選

擇。表 4.22 學生在校期間教育支出估算表係以本校商學院為例，區分為和家人同住、校內住宿及

校外住宿三種在校期間教育支出估算。 

為提供學生多元住宿期間選擇，住宿費分為「學年定價」與學期定價，住宿滿一學年學生以學

年定價收費，僅住宿一學期之學生以學期定價收費。表 4.2 為本校 109 學年度校內男、女宿舍及校

外包租宿舍各類房型收費明細表。 

表4.22 學生在校期間教育支出估算表(以商學院為例)  

單位:元 

科目名稱 和家人同住 校內住宿 校外住宿 

學雜費 47,820 
書籍費 6,000 
住宿費 0 14,500 24,210 
交通費 6,000 3,000 3,000 

生活開銷 60,000 60,000 60,000 
合計 119,820 131,320 141,030 

 
表4.23 109 學年度宿舍費明細表       

單位:元 

項目 宿舍別 房型 
住宿一學年 
/每學期金額 

住宿一學期 
金額 

校內宿舍 福星女宿 四人雅房 14,500/人 21,750/人 

 福星男宿 四人雅房 16,500/人 24,750/人 

校內宿舍 逢甲學舍 A 六人家庭式公寓 168,000/戶  
 

 逢甲學舍 B 單人套房 36,000/人 54,000/人 

 逢甲學舍 B 雙人套房 21,000/人 31,500/人 

 逢甲學舍 B 雙人套房(陽台) 24,000/人 36,000/人 

 逢甲學舍 C 六人家庭式公寓 156,000/戶 

 
 逢甲學舍 D 六人家庭式公寓 156,000/戶 

 逢甲學舍 E 五人家庭式公寓 156,000/戶 

 逢甲學舍 F 五人家庭式公寓 156,000/戶 

 台逢學園 M 單人套房 22,380/人 33,570/人 

 精采學舍 A 五人家庭房 240,000/戶 
 

 精采學舍 B 四人家庭房 20,4000/戶 



 

  

 

項目 宿舍別 房型 
住宿一學年 
/每學期金額 

住宿一學期 
金額 

 精采學舍 C 樓中樓家庭房 216,000/戶 

 精采學舍 D 雙人套房 39,000/人 58,500/人 

 精采學舍 E 雙人套房 42,000/人 63,000/人 

 精采學舍 F 四人套房 39,600/人 59,400/人 

 精采學舍 G 四人套房 45,600/人 68,400/人 

 精采學舍 H 四人套房 49,200/人 73,800/人 

 精采學舍 I 四人套房 50,400/人 75,600/人 

校外宿舍 

台逢學園 M 單人套房  22,380/人 33,570/人 

台逢學園 N 雙人套房  10,980/人 16,470/人 

台逢學園 O 雙人套房  11,880/人 17,820/人 

台逢學園 P 三人套房 9,780/人 14,670/人 

台逢學園 Q 四人套房 8,580/人 12,870/人 

翰林學園 B 雙人套房 12,180/人 18,270/人 

翰林學園 C 雙人套房 14,520/人 21,780/人 

翰林學園 D 雙人套房 16,140/人 24,210/人 

翰林學園 E 雙人套房 17,460/人 26,190/人 

翰林學園 F 雙人套房 18,060/人 27,090/人 

翰林學園 G 三人套房 13,860/人 20,790/人 

翰林學園 H 三人套房 14,520/人 21,780/人 

翰林學園 I 四人套房 13,860/人 20,790/人 

翰林學園 J 四人套房 14,520/人 21,780/人 

寶贊大樓 S 單人套房 25,560/人 38,340/人 

寶贊大樓 T 單人套房 23,580/人 35,370/人 

寶贊大樓 U 雙人套房 14,580/人 21,870/人 

寶贊大樓 V 雙人套房 13,680/人 20,520/人 

寶贊大樓 W 雙人套房 12,780/人 19,170/人 

福星女宿 四人雅房 11,500/人 17,250/人 

 

表 4.24 為政府、本校自籌經費（含本校自有經費、民間機構捐款經費等）提供各項助學措施

資訊明細表。 

本校為協助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並能安定就學，每年皆提撥相當高額的獎

學金及助學金，並設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為安定就學窗口，提供一站式的服務；運用專業社工師整

合各式經濟或文化不利之各式資源，如：學雜費減免、弱勢補助、急難救助、學生團體保險、生活

與學習補助之資源等，讓學生可以完整掌握補助資訊，落實對學生整體學習歷程的關照。 

學校另訂有「逢甲大學學雜費緩繳作業要點」，使因故無法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學雜費之學生安

心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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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 政府、學校與民間機構提供各項助學措施資訊明細表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預計補助人數 承辦單位 

鷹揚獎助學金  

1.以大學個人申請、繁星推薦、單獨招生錄取本校就讀者，其學

科能力測驗成績達級分標準者。 

2.以考試入學分發錄取本校就讀者，其採計科目之指考成績原始

總級分累計百分比達標準者。 

3.以四技二專甄選入學錄取本校就讀者，其統一入學測驗成績達

級分標準者。 

4.分為入學獎學金及在學助學金，依每年編列預算核發新台幣

12 萬元、6 萬元及在學期間出國赴姊妹校交換學生或出國壯遊

體驗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等三種。 

依獎勵條件核發 招生處 

鷹揚獎助學金  

1.以大學個人申請、繁星推薦及單獨招生錄取本校就讀者，其學

科能力測驗成績達級分標準者。 

2.以考試入學分發及單獨招生錄取本校就讀者，其採計科目之指

考成績原始總分累計百分比達標準者。 

3.以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單獨招生錄取本校就讀者，其統一入學

測驗成績達級分標準者。 

1. 4.分為入學獎學金及在學助學金，依每年編列經費擇優核定

獎勵名單及受獎金額，獎助學金分新台幣 12 萬元、6 萬元及

在學期間出國赴姊妹校交換學生或出國壯遊體驗之往返機票

補助費用等三種。 

依獎勵條件核發 招生處 

外國學生獎助學

金 

2. 獎勵就讀本校之優秀外國學生。 
1. 分為入學獎、助學金及在學助學金，依每年編列經費擇優

核定獎勵名單及受獎金額，獎助學金分新台幣 12 萬元、6
萬元及生活津貼等三種。 

依學年度核定補助

金額分配 
招生處 

華裔學生獎助學

金 

2. 獎勵就讀本校之優秀僑生及港澳學生。 
1.分為入學獎、助學金及在學獎助學金，依每年編列經費擇優

核定獎勵名單及受獎金額，獎助學金分新台幣 12 萬元、6 萬

元及生活津貼等三種。 

依學年度核定補助

金額分配 
招生處 

優秀陸生獎學金 

2.獎勵就讀本校之優秀陸生。 

1. 分為入學及在學獎學金，依每年編列經費擇優核定獎勵名

單及受獎金額，獎學金分全額學雜費、半額學雜費及書籍

補助費等三種。 

依學年度核定補助

金額分配 
招生處 

研究生助學金 

2. 為鼓勵並協助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碩、博士班，訂有「逢甲大

學研究生助學金設置要點」，獎勵對象為本校碩、博士班一

般生；助學金種類分研究助學金及教學助學金。 
3. 符合研究助學金申請條件之碩、博士班學生均得於公告期

間內提出申請並審定後，由教務處發給全額或半額學雜

費。 
符合教學助學金申請條件之本校碩、博士班學生，可依照各學

院規定向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提出申請，各院系將學生名單

及發放金額送交教務處，由教務處發給教學助學金。 

751 人次 教務處 

校內、外獎學金 
校內獎學金共 40 餘項，金額 2,000 元至 50,000 元不等，每年計

核發約 2 仟萬元；另有校外獎學金 382 餘項，最高金額 250,000
元。 

2,425 名 
(校內獎學金) 

學務處 
生輔組及課

外活動組 
勞務型學生助理

(學務處統籌預算) 
運用學務處統籌預算聘任本校學生擔任勞務型助理，每月工讀

時數至少為 40 小時，時薪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依學年度核定補助

金額分配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弱勢助學金 符合弱勢補助資格者，可補助 12,000 元至 35,000 元不等。 不限 
學務處 
生輔組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預計補助人數 承辦單位 

生活助學金 

符合弱勢補助或就學優待資格者可提出申請，錄取後由學校安

排服務學習活動，每月 6,000 元。 
生活助學金資格審查由學務處生輔組審核，服務學習單位由課

外組分配之。 

依學年度核定補助

金額分配 

學務處 
生活輔導

組、課外活

動組 

低收入戶 
住宿優惠 

低收入戶學生，可申請免費住宿福星宿舍（不含精采學舍），

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之平均需達 60 分(大一新生及轉學生除

外），每學期須參加服務學習活動 30 小時，補助金額以福星校

區男生宿舍費 16,500 元，女生宿舍費 14,500 元為基準。 

不限 
學務處 
生輔組 

亞德客有美急難

助學金 

以經濟或文化不利（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

庭子女、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子女或符合教育部弱勢助

學資格者）之大一新生為對象，需申請，經審核錄取資助大一

至大四共 8 學期；每學期需完成學習輔導機制且平均成績需 65
分以上，每學期補助學習助學金 2.5 萬元。 

每學年名額 30 人 
學務處 
生輔組 

員生消費合作社

助學金 

以經濟或文化不利（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

庭子女、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子女或符合教育部弱勢助

學資格者）為對象，需每年申請，經審核錄取完成學習輔導機

制，每學期補助學習助學金 2.5 萬元。 

每學年名額最高 5
人 

學務處 
生輔組 

深耕弱勢助學金 

以經濟或文化不利（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

庭子女、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子女或符合教育部弱勢助

學資格者）為對象，需每年申請，經審核錄取完成學習輔導機

制，每學期補助學習助學金 2.5 萬元。另，依各學習輔導機

制，可獲表現優異助學金。 

依核定補助金額及

各學習輔導機制分

配 

學務處 
生輔組 

谷崧基金會學生

急難救助 
因個人或家庭遭遇緊急重大變故，造成家庭經濟困難之學生為

補助對象。  
不限 

學務處 
生輔組 

急難救助金 
家庭突遭變故或經濟困頓者酌發急難救助金、急難生活助學

金。 
不限 

學務處 
生輔組 

臺灣獎學金 

1. 補助優秀外國學生來臺求學。 
2. 教育部臺灣獎學金每學期補助受獎生每人新臺幣 40,000 元

學雜費及每月生活費新臺幣 15,000 元~20,000 元不等。 
3. 外交部及科技部臺灣獎學金每學期補助受獎生每人每月新臺

幣 30,000 元整。 

依補助單位核定人

數核發 
109 學年度核發人

數： 
• 教育部台灣獎

學金：12 名 
外交部台灣獎學

金：6 名 

國際處 

教育部研究所優

秀僑生獎學金 

1. 教育部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規定，補助於大學校院研

究所就學之優秀僑生。 
2. 由教育部依在學人數比例核配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補助

款，獎學金額度以每人每月不低於新臺幣 10,000 元為原

則。 

依教育部核定人數 
109 學年度核發：4
名 

國際處 

教育部清寒僑生

助學金 

1. 教育部補助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臺就學之僑生（不

含研究生、延修生）。 
2. 補助名額依會計年度經費預算及各校僑生人數核定該學年度

各校補助名額，受獎生每人每月得補助新臺幣 3,000 元整。 

依教育部核定人數

核發 
109 學年度核發 87
名 

國際處 

僑委會受理捐贈

僑生獎助學金 

僑務委員會每年依獎助學金規定進行審查並發給獎學金，補助

金額為新臺幣 5,000 元~10,000 元不等(不得兼領學行優良僑生獎

學金) 

由僑委會審核通過

核發 
109 學年度核發 5
名 

國際處 

僑委會學行優良

僑生獎學金 
僑務委員會為獎勵學行優良在學僑生而頒發之獎學金，每年補

助名額及獎助金額由僑委會訂定。 

由僑委會依各校函

報符合資格人數按

比例分配獲獎名額 
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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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預計補助人數 承辦單位 
109 學年度核定 6
名(每位 5000 元) 

教育部學海惜珠

獎助學金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於本校就讀

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境外碩

士專班)。 
2. 持有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須為各縣市政府行政主

管機關開立)。 
3. 赴非大陸及港澳地區修讀學分者。 
4. 補助金額依教育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依教育部核定補助 
109 年 2 名學生獲

獎 (最後因疫情影

響未成行) 

國際處 

教育部學海飛颺

獎助學金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於本校就讀

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境外

碩士專班）。 
2. 在校學業成績全班總排名前 30%，研究生平均成績 80 分以

上，並符合本校及研修學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 
3. 赴非大陸及港澳地區修讀學分者。 
4. 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每人補助

金額不低於新臺幣 60,000 元為原則。 

依教育部核定補助

金額分配 
109 年補助 24 名出

國研修 

國際處 

出國研修獎助學

金 

1. 經本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甄選程序並取得姊妹學校正式入

學許可，且同期未獲本校公告之其它出國研修相關獎助學金

者。 
2.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助標準，如下表： 

全系 
百分比 

10%
內 

11-
20% 

21-
30% 

31-
40% 

清寒 
弱勢 

國際地區 
獎助金額 

14,000 12,000 10,000 8,000 5,000  

大陸地區 
獎助金額 

10,000 8,000 6,000 4,000 5,000 
 

依學年度核定補助

金額分配 
109 學年度補助 12
名 
(國際 2/大陸 10) 

國際處 

張保隆校長紀念

獎助學金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家境清寒者優先，

並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惟在職進修專班、進

修學士班、境外專班學生，不屬獎助對象。 
2. 前一學期之平均成績必須及格，且無不及格科目；研究生並

須指導教授同意。 
3. 一般大學部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為該班級前 35%，研究

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為 80 分以上，相同條件下以清寒者

優先。 
4. 符合本校所訂外國語言能力之標準。 
5. 研修學校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不含大陸及港澳

地區校院)，且以本校簽約學校為優先。 
6. 每學年獎助總額新臺幣 500,000 元，每人獎助上限為新台幣

200,000 萬元。 

依學年度核定補助

金額分配 
109 學年度補助 1
名 

國際處 

廣源慈善基金會

獎助學金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於本校就讀一

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 
2. 應有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證明，或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

助學計畫」並經審核通過者。 
3. 應通過本校及研修學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 

每人獎助上限為新台幣 150,000 萬元。 

依學年度核定補助

金額分配 
109 學年度實際補

助 0 人 

國際處 

教育部新南向培

英專案 

1. 學校申請資格：開設足供學生修習畢業之英語授課學程或系

所，且 108 學年正式攻讀碩士班及博士班學位之外國學生人

數合計超過 20 人。 

依教育部核定人數

補助 
109 學年度補助 4
名 

國際處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預計補助人數 承辦單位 
2. 補助就讀學校每名受獎生每月新臺幣 25,000 元，不足部分

由受獎生就讀學校補貼支應。各級學位最長補助期限為碩

士班 2 年、博士班 3 年，每名受獎生補助總期限累計不得

超過 3 年，超過部分由就讀學校自籌經費支應。 

 

表 4.25 為 107 至 109 學年度在校生申請獎助學金人次明細表，本校歷年提供約 1.7 萬人次之

各類獎助學金申請機會。 

表4.25 107 至 109 學年度在校生申請獎助學金人次明細表 
      學年度 

項目                
107 108 109 

就學貸款 8,949 8,869 9,123 

校內獎學金 4,029 3,998 3180 

校外獎學金 1,079 720 889 

就學優待 2,146 2130 2,292 

弱勢助學 808 759 805 

校內急難救助金 117 112 146 

教育部學產急難慰問金 51 49 48 

深耕計畫弱勢助學金 1,599 1,670 1,918 

捐款急難救助金(含亞德客有美急難助學

金、谷崧基金會學生急難救助) 
136 129 128 

 

表 4.26 為 106~108 學年度，完成就學貸款人次及就學優待人次，均維持在 26%~27％之間。

本校除整合相關經濟或文化不利資源外，更積極協助經濟不利學生就學、生活、課業等面向之輔

導，透過安定就學輔導機制，希望可以讓經濟不利學生，在生活、學習上獲得協助。圖 4.16 為本

校學生安定就學與輔導機制。 

 

 

 

表4.26 107 至 109 學年度就學優待及就學貸款人數佔學生人數比率 

學年度 
項目 

106 107 109 

學生數 
辦理 
人數 

% 學生數 辦理人數 % 學生數 
辦理 
人數 

% 

就學貸款 
上學期 20,812 4,584 22% 20,544 4,494 21% 21,059 4,680 22% 
下學期 20,154 4,365 22% 20,544 4,375 21% 20,481 4,443 22% 

就學優待 
上學期 20,812 1,095 5% 20,099 1,076 5% 21,059 1,157 5% 

下學期 20,154 1,051 5% 20,099 1,054 5% 20,481 1,13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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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本校學生安定就學與輔導機制 

 

表 4.27 為 109 學年度獎助學金一覽表，本校獎助學金之來源有(1)政府補助款(2)學校自籌(3)捐
款，為使就讀本校之境外學生、本國生及陸生安心就學，提供充足獎學金以供申請。本校提撥獎助

學金總數約 0.85 億遠超過教育部規定提撥學雜費(不含網路費)3%之規定。 

表4.27 109 學年度獎助學金執行成效一覽表 
單位：元 

學生來源 類別 
政府 民間 學校 

總計 
獎學金 助學金 獎學金 助學金 獎學金 助學金 

境外學生 
華裔學生及外國學生

獎學金 
    3,340,000 16,189,324 19,529,324  

 台灣獎學金 6,866,769      6,866,769  
 僑生獎助學金 597,500 3,327,000     3,924,500  
 華語文獎學金 385,000      385,000  

 新南向及培英 1,299,792      1,299,792  
外國合計   9,149,061 3,327,000    3,340,000 16,189,324 32,005,385 11% 
本國生 全校工讀金    900 192,000 18,900,642 19,093,542  
 生活助學金  8,806,500    1,837,500 10,644,000  
 急難救助金  870,000    1,653,700 2,523,700  
 弱勢助學金  25,246,459  6,000,000  10,107,122 41,353,581  

 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

宿 
 3,498,000    1,834,000 5,332,000  

 教職員工子女助學金      3,223,863 3,223,863  

 原住民獎助學金 619,000      619,000  
 清寒優秀獎學金 306,000      306,000  

 
學產基金補助低收入

戶助學金 
 1,060,000     1,060,000  

 鷹揚獎學金     3,000,000 2,080,992 5,080,992  
 疫情紓困  28,004,444     28,004,444  
 研究生助學金  22,798,806    4,056,899 26,855,705  
 選送學生海外學習 1,250,000    82,500  1,332,500  

 產專班 200,000 186,080     386,080  
 就學優待助學金  80,268,207     80,268,207  
 優良學生獎學金 1,633,799    12,119,000  13,752,799  
 捐款   7,915,540 1,329,969   9,245,509  



 

  

 

單位：元 

學生來源 類別 
政府 民間 學校 

總計 
獎學金 助學金 獎學金 助學金 獎學金 助學金 

 計畫案助學金  11,372,467    4,220,677 15,593,144  
本國合計   4,008,799 182,110,963 7,915,540 7,330,869 15,393,500 47,915,395 264,675,066 88% 
陸生 陸生獎學金     2,696,170  2,696,170  

陸生合計       2,696,170  2,696,170 1%  
 13,157,860 185,437,963 7,915,540 7,330,869 21,429,670 64,104,719 299,376,621  

 


